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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
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承诺书）

开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由　　　　　　公司（单位）实施建设的　　　　　　工程，对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及清欠管理工作，我单位做出以下郑重承诺：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县有关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及清欠管理要求。严格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建市〔2019〕18号）、《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设领域实施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及银行代发制度的通知》（达市住建发〔2018〕30号）文件要求，将劳务费按月足额拨付到工资专户，严格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各建筑企业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全程监控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到每位农民工个人工资卡中，保证不出现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的上访讨薪事件。
2、若因我公司未按月足额拨付劳务费造成施工总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我公司负责全权处理。我公司保证在5日内积极筹集资金足额拨付劳务费，用于施工总承包企业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上述承诺未履行到位，我公司自愿自动停工整改，接受住建主管部门停办我公司在该项目的一切相关手续、上调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记入不良行为记录、通报批评等处理。
特此承诺！
建设单位法人(签字)：　　　　　　电话：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电话：　　　　　　
（公司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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